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Applied Economics 

 

一、适用范围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0202）。 

二、培养目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本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严谨求是的学术作风、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

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宽广的知识面，具有独立从事经济金融研究能力的复合型硕士

研究生。学生毕业后能够应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能够从事

教学工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经济分析和相关应用领域的研究工作。 

三、基本能力和素质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要求学生具备严谨求实的学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既要注重学

术素质的培养，也要重视健康体魄与心理素质的培养。要求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

文综合素养，牢固掌握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分析与解

决问题能力。 

四、学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在校最长学习年限为 4年 

五、研究方向 

1．金融学  

2．数量经济学 

3．产业经济学   

4．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六、课程设置 

 

 

 

 

 



 

注： 1. 以外语教材、外语授课的课程在课程名称的后面填“＊”； 

2. 专业核心课程在课程名称后面填“※”。 

 

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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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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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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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级

课

程 

中 

级 

课 

程 

公

共

课 

54311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理论 32 2 √   考试 

 第一外国语 应用 48 3 √   考试 

5431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理论 16 1  √  考试 

543110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理论 16 1  √  考试 

51921001 科技论文写作 应用 16 1  √  考查 

53021001 信息检索 应用 16 1    考查 

专 

业 

基 

础 

课 

 

51933202 中级宏观经济学 并重 48 3    考试 

51933203 中级微观经济学 并重 48 3    考试 

51924211 中级计量经济学 并重 48 3    考试 

50513006 中级运筹学 理论 48 3    考试 

50534001 博弈论 并重 48 3    考试 

50513002 Managerial Economics＊ 理论 48 3    考试 

50513005 
Research Methods i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理论 48 3    考试 

 

专 

业 

课 

50534032 行为金融学 并重 32 2    考试 

50534057 产业与区域经济理论 ※ 并重 48 3    考试 

50534035 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 并重 32 2    考试 

50534029 
Financial   market 
microstructure theory ＊ 

并重 48 3    考试 

50534028 Financial Economics＊ ※ 并重 32 2    考试 

 
6
级
课
程 

 

高 
级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60533001 多元统计分析 理论 32 2  √  考试 

60533002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及其应用 ※ 并重 32 2 √   考试 

60533003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并重 32 2 √   考试 

级别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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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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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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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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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Ⅳ  

5

级 
中级 

环节 
54316100 形势与政策 理论 16 0 √ √   考查 

50516001 学术报告（至少参加 5次） 理论 16 1    √ 考查 

实践 50526001 科研实践 应用 16 1    √ 考查 



 

七、选课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26学分） 

学习补修课程、低于 5 级课程不计学分，学习 5级以上（含 5级）其他课程

可按课程学分计算。 

5级公共课：≥6 学分（第一外国语必修一门，《自然辩证法概论》和《马克

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两门课中，至少选修一门）。 

5级以上（含 5级）专业基础课总学分：≥4学分。 

5级以上（含 5级）专业课总学分：≥14学分,其中专业核心课≥4。 

5级实践教学环节：≥2学分（《形势与政策》、《科研实践》、《学术报告》必

修）。 

八、论文工作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选题 

学位论文选题可来源于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应用价值或学术研究

价值的课题或项目。 

2、开题报告 

研究生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内容要求：拟选课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发展动态分析；

所选题目的背景及研究价值；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预期达到的结果、

水平；论文工作安排；进行该课题研究所具备的条件等。 

3、制定论文工作计划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拟定论文工作计划。计划中应对完成论文的研究方法、

试验方案与手段、经费与设备、论文撰写、完成期限和预期达到的结果等，做出

详细的安排和说明。 

4、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 

学习满 2年半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撰写，经导师审

定论文初稿，同意提交答辩者，可向所在院（系、中心）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如

不满 2年申请提前答辩，必须满足我院关于硕士研究生提前答辩规定方可申请。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安排 1位专家盲审，盲审通过

后选定 2-3 位论文评阅专家，专家职称要求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专家审阅后，

对论文写出详细的评语，供答辩委员会参考。此外，对论文是否达到硕士专业学

位的水平、可否提交答辩等提出意见。如一名评阅人的评语属否定的，由院（系、

中心）另聘一名评阅人复审；如二名评阅人的评语属否定的，不能组织论文答辩。 



论文评阅通过后由分委会确定答辩日期，审批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学位论

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 3—5 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组成，其中至少

有 1—2 名是来自实践领域的专家。 

答辩委员会应本着“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的原则进

行答辩工作。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情况及研究生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就是否建议授

予学位做出决定。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经

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有效。 

答辩通过后，再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则

授予硕士学位。 

九、培养方式与方法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研究生由导师全面负责培养，以导师为主要指导人和本学科教师集体培养相

结合为原则，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学术群体作用的培养机制。课程学习和研究并重，

专业课程的学习采用系统讲授、重点辅导、讨论讲座以及任课老师制定参考文献、

书目，学习阅读后完成文献述评等多种形式。强调对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十、实践环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本学科研究生在强调做好研究工作的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完成规定的必修实

践环节的工作量，参加不少于 5次的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并完成相关的学习心得

体会。同时建议参加必要的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工作。 

十一、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要求学生至少选修 1门全外语教材和外语授课的课程，参加必须的外文学术

讲座，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